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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擬定臺中市都市計畫（水湳機場原址整體開發區）細部計畫」（以下簡稱本計

畫），係因應水湳機場於 93 年 3 月 6 日遷建至清泉崗機場，針對水湳機場原址及其

周邊地區進行整體規劃，本計畫區以「經貿生態園區」為發展定位，主要使用機能

包括國際經貿園區、創新研究園區、生態住宅社區、文化商業區及中央生態公園等

五大類，希望透過本區之開發建設，建構未來都市發展的新契機；期能擘劃更具前

瞻性、國際性及創意性的都市環境，奠定中臺區塊與國際接軌的堅定基石。本計畫

已於 100 年 11 月 29 日由臺中市政府公告發布實施（府授都計字第 1000220048 號

函），現正辦理區段徵收開發作業中，擬於 102 年 6 月前完成抵價地分配。 

本計畫規劃時因僑光路路型彎曲，且為促使區段徵收配地之完整性，故未將僑

光路規劃為計畫道路。本計畫發布實施後，經僑光科技大學 101 年 5 月 21 日僑德總

字第 1010040149 號函陳情，該校西校門為創校時所設，凡學校的整體景觀、軟硬體

建設及師生汽、機車出入動線，皆以僑光路為軸心規劃。如以新劃設之「細 10M-2

號」計畫道路替代原僑光路，將影響全體師生出入之安全性及學校景觀之完整性。

考量僑光科技大學西校門口位置調整不易，而本計畫「細 10M-2 號」計畫道路開闢

後將與僑光科技大學西校門進出動線形成交通瓶頸，基於地方發展需要及避免衍生

後續交通管理問題，需在區段徵收抵價地分配前適度調整計畫道路。 

爰此，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辦理都市計畫變更（詳附件

一），期透過都市計畫變更程序，解決地區發展需求課題，並營造安全之都市空間。 

貳、法令依據 

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 

參、現行計畫概要 

一、計畫範圍 

本計畫區位於臺中市西屯區與北屯區交界處，介於環中路、中清路、文心路、

第十二期重劃區及西屯舊市區之間。計畫範圍北至 80M 外環道（環中路）、東接整

體開發地區單元八細部計畫區、南略以河南路及「公 51」公園用地為界、西側緊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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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國防部中山科學研究院、漢翔公司及逢甲大學等機構，並與第十二

期重劃區為鄰。計畫區總面積約 253.34 公頃，計畫範圍詳見圖 1。 

 
圖 1 細部計畫範圍示意圖 

二、計畫年期 

以民國 115 年為計畫目標年。 

三、計畫人口 

計畫人口為 20,000 人，人口淨密度約每公頃 29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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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使用計畫 

本計畫依土地使用性質分為生態住宅專用區、文化商業專用區、創新研發專用

區、經貿專用區及文教區等。其中生態住宅專用區又細分為三種、文化商業專用區

細分為三種、創新研發專用區細分為二種、經貿專用區細分為二種。 

本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一覽表詳見表 1，細部計畫示意圖詳見圖 2。 

表 1 細部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一覽表 

項目 面積(公頃) 比例(%) 

第一種生態住宅專用區 13.77 5.44

第二種生態住宅專用區 8.01 3.16

第三種生態住宅專用區 2.26 0.89

第一種文化商業專用區 2.87 1.13

第二種文化商業專用區 10.55 4.16

第三種文化商業專用區 6.58 2.60

第一種創新研發專用區 13.67 5.40

第二種創新研發專用區 22.14 8.74

第一種經貿專用區 7.33 2.89

第二種經貿專用區 14.55 5.74

文教區(供私立大專院校使用) 22.38 8.83

文教區(供中小學使用) 2.43 0.96

土地

使用

分區 

小 計 126.54 49.95

機關用地 4.97 1.96

公園用地 62.04 24.49

公園用地兼供水資源回收設施使用 5.91 2.33

公園用地兼供道路使用 3.75 1.48

廣場用地 0.16 0.06

綠地用地 2.08 0.82

園道用地 9.85 3.89

排水道用地 3.77 1.49

排水道用地兼供經貿服務設施使用 0.35 0.14

道路用地 32.26 12.73

道路用地兼供經貿服務設施使用 1.66 0.66

公 共

設 施

用地 

小 計 126.80 50.05

總 計 253.34 100.00

註：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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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細部計畫示意圖 

 

變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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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共設施計畫 

本計畫劃設機關用地、公園用地、公園用地兼供水資源回收設施使用、公園用

地兼供道路使用、廣場用地、綠地用地、園道用地、排水道用地、排水道用地兼供

經貿服務設施使用、道路用地及道路用地兼供經貿服務設施使用等公共設施用地。

面積合計 126.80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之 50.05%。 

六、交通系統計畫 

本計畫道路系統分為區內主要道路、公園穿越道及園道，以及次要及出入道路

等三層級。區內主要道路為收集區內車流與區外主要聯外道路銜接的通道，包括

40M-11、30M-41、30M-79、30M-81、30M-82、30M-83 及 20M-76 號道路（黎明路）

等；公園穿越道係將區內主要、次要道路穿越中央生態公園路段，劃設為公園用地

兼供道路使用；園道係為塑造區內景觀軸帶，分別於生態住宅專用區、文化商業專

用區及創新研發專用區劃設不同景觀特質之園道用地；次要道路及出入道路則是作

為不同土地使用分區之間銜接通道，以及各住宅鄰里單元之間的聯絡道路或社區出

入道路，寬度在 10 公尺至 20 公尺之間。 

圖 3 為道路編號示意圖。 

肆、變更位置及範圍 

本案變更位置位於水湳經貿生態園區之西北側，僑光科技大學西校門口附近，

本案變更範圍包括「細 10M-2」號計畫道路及其南側土地，包含部分第一種生態住

宅區與細部計畫道路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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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道路編號示意圖 

 

變更位置 



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水湳機場原址整體開發區）細部計畫（細 10M-2 號計畫道路調整） 
 

 7

伍、變更範圍土地使用現況 

本案變更範圍分屬部分第一種生態住宅區及道路用地，道路編號為「細

10M-2」。「細 10M-2」號道路東側銜接 15M-80 號道路，其路口距離僑光科技大學西

校門約 17 公尺。變更範圍及周邊土地使用現況如圖 4 所示。 

 
圖 4 變更範圍及其周邊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現行計畫方案 

變更後方案 

僑光校門口 

僑光科技大學 

黎

明

路 

光 

  明 

    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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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變更計畫內容 

本案係變更部分第一種生態住宅專用區為道路用地及部分道路用地為第一種生

態住宅專用區，變更計畫面積總計約為 0.23 公頃，其變更內容及面積詳表 2 變更計

畫內容綜理表及圖 5 變更計畫示意圖，變更前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詳表 3 變更前後

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對照表。 

 

表 2 變更內容綜理表 

變更內容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變更理由 備註

第一種生態住

宅專用區 

(0.12 公頃) 

道路用地 

(0.12 公頃) 

1 

水湳經貿生

態園區之西

北側，僑光

科技大學西

校門口附近 

道路用地 

(0.11 公頃) 

第一種生態住宅區

(0.11 公頃) 

原計畫「細 10M-2 號」計

畫道路開闢後將與僑光科

技大學西校門進出動線形

成交通瓶頸，基於地方發展

需要及避免衍生後續交通

管理問題，適度調整計畫道

路。 

 

註：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際測量分割面積為準。 

 

 

表 3 變更前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現行計畫 變更後計畫 

項目 面積 

（公頃）

占計畫總

面積比例

面積增減

（公頃）
面積 

（公頃） 

占計畫總面

積比例 

第一種生態住宅專用區 13.77 5.44%  - 0.01  13.76 5.43%

道路用地 32.26 12.73%  + 0.01 32.27 12.74%

合計 46.03 18.17% 0.00 46.03 18.17%

計畫總面積 253.34 100.00% 0.00 253.34 100.00%

註：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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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變更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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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事業及財務計畫 

本計畫以區段徵收方式開發，並劃分為「臺中市水湳機場原址北側區段徵收區」

及「臺中市水湳機場原址南側區段徵收區」兩區辦理，本次變更範圍位於北側區段

徵收區。本計畫區段徵收範圍已經內政部 99 年 8 月 5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725133

號函核准，區段徵收抵價地比例亦由內政部 99 年 9 月 16 日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725448 號函核准為 40%，目前由本府依土地徵收條例相關法令規定辦理抵價地

分配前置作業中。 

本次變更增加道路用地面積約0.01公頃，占全區總面積之0.01%，以每公頃3,000

萬元道路工程建設費計算，增加公共設施用地開闢經費約新臺幣 30 萬元，將納入區

段徵收成本，由水湳機場區段徵收作業基金支應。 

本計畫公共設施開闢時程將依工程設計進度完成，預計於 103 年 5 月底前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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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中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101 年 8 月 7 日府授都計字第

101013541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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